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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349/19-20(13)號文件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就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意見  
(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2 月 13 日會議提交的意見書 )  

 
 

東華三院早於 2006 年開創具院舍特色的紓緩服務，提升晚期

院友的生活質素，並鼓勵他們為人生晚期預早作出計劃和準備，

我們近年亦將晚期照顧服務擴展到社區及家居，為不同年齡層的

晚期病患人士，提供痛症管理，在心理、社交、靈性及實務上為

病人及家屬提供支援，達至逝者善終，生者善別。在為病人或安

老院院友及其家人服務過程中，我們觀察及聆聽就有關預設醫療

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意見，現總結如下，並期望政府作出考

慮 :  
 

1.  贊同立法有助保障病人自主權  
現時在普通法的框架下，醫療人員可能因缺乏法律保障而有

困難展開預設醫療指示的推廣及討論，同時醫療人員及緊急救援

人員亦因擔心承擔法律風險，未能執行病人意願，而選擇繼續提

供推持生命的治療。因此，訂定清晰的法律條文，可減少前線工

作人員的壓力以及需要承擔的責任，同時亦能提高病人在自主選

擇的保障，另一方面亦減少家人與醫療人員之間可能出現的衝

突。  
 
2.  需繼續增加公眾對於預設醫療指示的認識和接受  

現時社會上，雖然越來越多人了解和接受預設醫療指示的訂

立，但預設醫療指示在香港仍然在起步的階段，普羅大眾仍未完

全了解醫療上的選擇，部份人士對於預設醫療指示的訂立亦存在

很多誤解。因此，需要更多社區教育以增加公眾對於預設醫療指

示的認識和接受。此外，在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時，醫護人員、病

人及家屬都應參與討論，並按醫護人員的治療資訊、訂立人士的

價值觀、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等探討當中的利弊，謀求共識。  
 
3.  「預設醫療指示」範疇可考慮是否包括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由於餵飼喉管亦屬入侵性醫療措施，不少病人及家屬均接納

預設醫療指示，並反映醫療指示範疇可考慮包括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且贊同可根據病人的意願而不予提供或撤去。這個做法，

除了能夠更全面考慮到病人的意願，亦可減少家人之間因這個議

題而產生的爭議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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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注認知障礙症患者或輕度智障人士的權利  
在如何界定精神上有能力行事人士的範疇上，其實許多早期

或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或輕度智障人士仍有思考和判斷能力，因

此建議經醫生評估其為精神上有能力行事人士後，讓他們也可訂

立預設醫療指示避免將這些人士有關權利排除於外。  
 
5.  以書面方式撤銷 /修定指示更穩妥  

至於撤銷或修定指示，建議最好採用書面方式，除避免口傳

的人為失誤，亦可避免可能引起醫護與家屬間的紛爭。建議當病

人已沒有能力作出書面撤銷時，口頭形式方可接受，唯建議需要

兩名見證人，但不須是醫生，以確保撤銷真確無誤。  
 

6.  建議應將預設醫療指示存放在互通系統  
根據我們的工作經驗，許多病人及其家屬未必有能力詳細掌

握病情，鮮能即時準確地向緊急救援人員或前線醫護人員說出重

要的資訊，因此建議應將預設醫療指示存放在互通系統內。不

過，由於互通系統未必存放了病人最新的指示，因此應以病人家

屬出示的正本為最後憑據。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下病人如仍

有能力表達意願，醫護人員與病人及其家屬之間的討論及醫護人

員按病情提出的專業意見，比只參照系統內的文件或家屬出示的

正本更為重要。  
 
7.  建議政府投入資源及增加配套讓晚期服務更切實可行  
 除提升「預設醫療指示」及「不作心肺復甦術」在法律上的

保障之外，政府亦必須同時考慮在實際服務的推行、支援和配

合，讓晚期服務得以廣泛推展。安老院是許多體弱長者接受晚期

照顧的居所，因此希望政府提升現時院舍的配套及人手編制等去

照顧臨終長者；此外，部分住在社區的病人，在臨終的階段均希

望「在家中離世」，在熟悉安心的地方與親人共聚，惟社區上缺

乏配套，醫生上門診治的費用昂貴，房屋細小亦是一個重要問

題。因此，希望政府除立法外，也投入資源在相關配套上，讓病

人最後的心願得以實踐。  
 
8.  建議理順病人在居處離世後的相關跟進  

就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令安老院院友的死亡個案獲得豁免

而無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建議政府與業界商討及理順院友去世

後的所需跟進程序，包括警方調查、屍體處理及殯殮安排等。  
 
東華三院  
2019 年 12 月 5 日  


